
绍学院医教〔2021〕17 号

关于做好 2020-2021 学年人才培养质量

达成情况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系部、附属医院教管办：

按照《绍兴文理学院人才培养质量达成情况评价工作管理办

法（试行）》（绍学院质评〔2020〕2号）要求，根据学院教学工

作实际，现对本学期人才培养质量达成情况评价工作安排如下：

一、组织机构

学院成立由院长担任组长，教学副院长、学工副书记担任副

组长，各系部主任、各附属医院教管办、各相关职能科室负责人

为成员的人才培养质量达成情况评价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评价工

作的组织与实施。

二、工作内容

（一）做好中国医学生培养与发展调查（CMSS）

临床医学和护理学专业要严格按照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

全国高等院校医学教育研究联盟要求，通过全面收集学生入校前、



在校过程、本科毕业结果等方面信息，对学校办学资源、教学改

革、课程设置、临床实习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从学生的视角全

面了解我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和学生培养与成长状况，以促进我

校医学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完善，为我校医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提供政策建议。

（二）做好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

本学期开设的 2018 及以后版本培养方案规定的所有必修课、

专业方向课均需开展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并撰写评价报告。

1.要做好课程考核合理性评价。课程考核合理性评价是确保

课程目标达成评价效度和信度的基石。各系部要认真组织课程负

责人严格按照课程教学大纲制定课程考核方案、做好命题工作，

由教研室、教研大组组织审核、论证课程考核方式和考核内容的

科学性、合理性，填写好《绍兴文理学院试卷命题质量评价和审

核表》，确保课程考核产生的数据与产出目标紧密关联且全覆盖，

确保课程目标可评可测。

2.要开展好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课程考核结束后，结合

课程“学评教”成绩，课程负责人应采用经过审查、论证的课程

考核形成的数据开展各项课程目标的达成情况计算，根据达成情

况分析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持续改进的意见，形成课程目标

达成情况评价分析报告。课程负责人务必规范报告文本要素，“达

成评价—问题分析—反思教学—改进举措”四大基本内容应具有

针对性。同一专业同一门课程统一进行评价。



上学期未完成或未按规定评价的课程必须在本轮评价中加

以整改完善。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分析报告由教研科负责随课

程考核资料一起归档。评价报告所涉及的相关过程材料由系部负

责按专业、年级成册归档保存。

（三）做好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

我院全部专业均需开展 2021 届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

价和 2016 届毕业生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

1.关于 2021 届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2021 届毕业

生毕业要求达成评价采用课程考核成绩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分

别以定量和定性方式开展。问卷调查应在毕业生离校之前完成，

课程考核成绩分析法在毕业生离校后根据在校期间课程目标达

成情况计算分析并撰写评价报告。

2.关于 2016 届毕业生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2016 届毕业

生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应结合毕业生跟踪调研开展，在了解毕业

生发展情况的基础上调查毕业生培养目标达成情况和培养目标

合理性，并撰写评价报告。培养目标达成情况及合理性评价主体

至少包括当年毕业生及用人单位。评价基本要求严格按《绍兴文

理学院人才培养质量达成情况评价工作管理办法（试行）》执行。

评价报告所涉及相关过程材料由系部按专业、年度成册归档保存。

三、工作要求

1.人才培养质量达成情况评价是教学质量保障的关键，是

“评价、反馈、改进”闭环体系的第一环，是教学质量落实到每



一门课程、每一个专业、每一位毕业生的有效手段，各系部要高

度重视开展该项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着力推进人才

培养质量达成情况评价工作常态化。

2.各系部要成立工作专班，明确工作职责、统一基本要求、

规范工作程序；要组织开展评价工作研讨，合理确立各评价项目

的支撑关系及各评价要素的权重比例，做好合理性评估，确保评

价效度。

3.中国医学生培养与发展调查须在 6 月底前完成，课程目标

达成情况评价须在课程考试结束后随课程评分工作一同完成，毕

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工作须在下学期期

中教学检查前完成，其中对 2021 届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情况的

定性评价（一般通过问卷调查形式）须在毕业生离校前完成。

医学院教研科

2021 年 5月 31 日


